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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六條  保險人或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二十八條規定派員調查有

關勞工保險事項時，應出示其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 

保險人為審核保險給付，得視業務需要委請醫事服務機構、

相關科別之醫師或專業機構、團體、專家協助之。 

第十八條  投保單位負責人有變更者，原負責人未清繳保險費或滯納

金時，新負責人應負連帶清償責任。 

投保單位因合併、分割或轉讓而消滅時，其未清繳之保險

費或滯納金，應由存續、新設或受讓之投保單位承受。 

第二十一條  本條例第九條及性別平等工作法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之

被保險人願繼續加保時，投保單位不得拒絕。 

本條例第九條規定之被保險人繼續加保時，其所屬投保

單位應繼續為其繳納保險費，除同條第二款及第四款外，並

將其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服兵役、

留職停薪、因案停職或被羈押日期，以書面通知保險人；被

保險人退伍、復職或撤銷羈押、停止羈押時，亦同。 

本條例第九條第三款規定之被保險人繼續加保時，除依

前項規定辦理外，並應檢附醫院或診所診斷書。 

性別平等工作法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之被保險人繼續加

保時，其所屬投保單位應填具勞工保險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

薪繼續投保申請書，通知保險人；保險人為審核案件之必

要，得另行要求投保單位檢附被保險人子女出生證明或戶籍

資料影本；被保險人復職時，投保單位應另填具復職通知書

通知保險人。 

第二十八條  被保險人於加保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調整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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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  

一、 因傷病住院或因傷病請假。 

二、 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十三條之一第一項、第三十二

條之三第二項或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三十條第六項規

定停止職務。 

三、 依本條例第九條第一款、第三款、第五款、第九條

之一第一項或性別平等工作法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

繼續加保。 

前項被保險人之投保薪資不得低於投保薪資分級表第一

級之規定；投保薪資分級表第一級有修正時，由保險人逕予

調整。 

第四十條    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七款、第八款及第八條第一項第四

款規定之被保險人所屬之投保單位，得於金融機構設立勞工保

險專戶，並轉知被保險人，以便被保險人繳納保險費。 

前項被保險人之投保單位，於徵得被保險人或會員代表大

會同意後，得一次預收三個月或六個月保險費，並掣發收據，

按月彙繳保險人。但投保單位有欠繳保險費情形累計月份達二

個月者，在保險費未繳清前，不得繼續預收。 

前項採行預收保險費之投保單位，得為主管及承辦業務人

員辦理員工誠實信用保證保險。 

第二項預收之保險費，於未彙繳保險人前，應於第一項所

定金融機構設立之勞工保險專戶儲存保管，所生孳息並以運用

於本保險業務為限，且其管理應依據投保單位之財務處理相關

規定辦理。 

第四十三條   投保單位有歇業、解散、撤銷、廢止、受破產宣告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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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情事，未能為被保險人、受益人或支出殯葬費之人提出請

領者，被保險人、受益人或支出殯葬費之人得自行請領。 

依本條例第二十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

規定請領保險給付者，得由被保險人、受益人或支出殯葬費

之人自行請領。 

依本條例第六十二條規定請領喪葬津貼，且於國內設有

戶籍之被保險人得自行請領。 

第五十四條之一    未於國內設有戶籍者，其請領各項保險給付依規定

應檢附之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得以親屬關係證明

文件代之。 

第七十三條    依本條例第五十四條之二規定請領加發眷屬補助者，應

備下列書件： 

一、 失能年金加發眷屬補助申請書及給付收據。 

二、 被保險人全戶戶籍謄本；眷屬與被保險人非同一戶

籍者，應同時提出各該戶籍謄本，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 眷屬為配偶時，戶籍謄本應載有結婚日期。 

（二） 眷屬為養子女時，戶籍謄本應載有收養及登記

日期。 

三、 在學者，應檢附學費收據影本或在學證明，並應於

每年九月底前，重新檢具相關證明送保險人查核，

經查核符合條件者，應繼續發給至次年八月底止。 

四、 無謀生能力者，應檢附身心障礙證明，或受監護宣

告之證明文件。 

第八十條   被保險人之父母、配偶或子女受死亡宣告者，以法院裁定

所確定死亡之時，為本條例第六十二條之死亡時；其喪葬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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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金額之計算，依下列規定計算之： 

一、 死亡時與裁定時均在被保險人投保期間內者，以裁定

之當月起前六個月之平均月投保薪資為準。 

二、 死亡時在被保險人投保期間內，而裁定時已退保者，

以退保之當月起前六個月之平均月投保薪資為準。 

第八十二條  被保險人依本條例第六十二條規定請領喪葬津貼者，應

備下列書件： 

一、 喪葬津貼申請書及給付收據。 

二、 死亡證明書、檢察官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死亡宣告裁

定書。 

三、 載有死亡登記之戶口名簿影本，及被保險人身分證

或戶口名簿影本。 

已辦理完成死亡登記者，得僅附前項第一款所定文件。 

第八十四條  依本條例第六十三條或第六十四條規定請領喪葬津貼者，

應備下列書件： 

一、 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 

二、 死亡證明書、檢察官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死亡宣告裁

定書。 

三、 載有死亡日期之全戶戶籍謄本。 

四、 支出殯葬費之證明文件。但支出殯葬費之人為當序

受領遺屬年金或遺屬津貼者，得以切結書代替。 

第八十五條  依本條例第六十三條、第六十三條之一或第六十四條規

定請領遺屬年金給付者，應備下列書件： 

一、 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 

二、 死亡證明書、檢察官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死亡宣告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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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書。 

三、 載有死亡日期之全戶戶籍謄本。受益人為配偶時，

應載有結婚日期；受益人為養子女時，應載有收養

及登記日期。受益人與死者非同一戶籍者，應同時

提出各該戶籍謄本。 

四、 在學者，應檢附學費收據影本或在學證明，並應於

每年九月底前，重新檢具相關證明送保險人查核，

經查核符合條件者，應繼續發給至次年八月底止。 

五、 無謀生能力者，應檢附身心障礙證明，或受監護宣

告之證明文件。 

六、 受益人為孫子女或兄弟、姊妹者，應檢附受被保險

人扶養之相關證明文件。 

第八十六條  依本條例第六十三條或第六十四條規定請領遺屬津貼者，

應備下列書件： 

一、 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 

二、 死亡證明書、檢察官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死亡宣告裁

定書。 

三、 載有死亡日期之全戶戶籍謄本。受益人為養子女時，

應載有收養及登記日期。受益人與死者非同一戶籍

者，應同時提出各該戶籍謄本。 

四、 受益人為孫子女或兄弟、姊妹者，應檢附受被保險

人扶養之相關證明文件。 

 

 

 


